
臺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個別報名(6 月 25 日) 攜帶文件自我檢核表 

報名單位 個別報名 連絡電話 
(生) 

電話 
(家長) 

姓名  身分證號碼  准考證  

報名 

身分 

□A.通過變更就學區學生    □B.臺南區非應屆畢業生  

□C.持國外或大陸地區學歷且設籍本區之學生  □D.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積分 

加分身分 
A.一般生  B.身心障礙生  C.原住民生(有無 語言認證)  D.其他 

報名費 

減免身分 

無減免（230 元）     中低收入（92 元）    請自行備妥零錢 

低收入(免費)        失業勞工子女（免費）    持技優繳費證明者(免費) 

時程提醒 

 

★個人序位查詢 (網址：https://reurl.cc/3kReL0 ) (操作手冊 P.11) 

115 年 6 月 18 日（四）中午 12 時至 115 年 6 月 23 日（二）下午 5時 

★ 網路選填志願 (網址：https://reurl.cc/3kReL0 )(操作手冊 P.13) 

115 年 6 月 18 日（四）中午 12 時至 115 年 6 月 23 日（二）下午 5時 

★ 正式報名送件日期  
115 年 6 月 25 日（星期四）每日上午 08:30~11:30、下午 1:30~4:30。 

 (地點：善化高中行政大樓 2樓會議室。)

列印前 

自我檢核 

姓名有難字者，是否已被處理。(如果沒有，請畫星號，報名現場告知委員會) 

系統各項基本資料是否正確。

提醒：報名身分別要依最終實際繳交證明文件狀況勾選。 

志願填寫已確實完成，不再異動後，再列印。列印後即不得再修改

❖現場報名繳件時需攜帶的資料(請逐一檢核) 

各種身分應繳證明文件請見下頁，並攜帶正本、影本。正本現場驗畢歸還。 

□正式報名志願表。 

  列印正式報名表，報名表右上方要有檢核碼(條碼)才正確。    

  學生及家長雙方(或監護人)簽名完成。簽名務必要正楷且明辨，否則會退件。不可蓋章。 

   選填志願欄位無任何塗改。(志願欄位如有發生塗改，就重印。) 

  簽名欄位有發生塗改，要請簽名者在修改處再次簽名。 

□學歷(力)證件(畢業證書)正本、影本。(正本驗畢歸還) 

□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或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三擇一 

    正本、影本。(正本驗畢歸還) 

□特殊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影本 (無申請者免附)。(正本驗畢歸還) 

□報名費減免證明文件正本、影本 (無減免資格者免附)。(正本驗畢歸還) 

□委託報名者，要提供免試入學委託書(簡章第 103 頁)。 

  學生或家長親自報名者免附委託書。 

 

https://reurl.cc/3kReL0
https://reurl.cc/3kReL0


臺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各種身分學生應繳證明文件表  

 

 

 

各種身分別 應繳證明文件 

符合「特殊教育學生調

整入學年齡及修業年限

實施辦法」之規定者 

「特殊教育學生調整入學年齡及修業年限」核定證明文件。 

低收入戶學生 

中低收入戶學生 

持有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正本

（證明文件之有效期限以涵蓋報名日期為準）。 

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 

失業給付者 

應檢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核發之「就業保險失業（再）認定、失業給

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及戶口名簿影本（證明文件之有效期限以涵蓋

報名日期為準）。 

身心障礙生 

持有下列證明之一者： 

1.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 

2.經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為身心障礙之

證明文件（須為就讀國民中學教育階段所核發）。 

原住民生 

1.報考資格之審查，本會得申請「教育部原住民身分電子查驗管理服

務平臺」進行查驗，作為辨識、審查之依據。 

2.如本會未能申請前項電子查驗，或原住民身分尚待查驗時，本會得

要求當事人提供全戶戶口名簿影本或三個月內申請之其他戶籍資料

證明文件。 

3.原住民族語認證(無者免附)。 

僑生 
僑務委員會僑生處核發報名本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專科學校五年制或

大學附設之五年制專科部入學之僑生身分證明函件。 

蒙藏生 

1.蒙藏委員會核發之族籍證明。 

2.蒙語或藏語甄試合格證明。 

3.戶口名簿影本。 

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

子女 

1.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分發「國民中學」入學函件。 

2.就讀學校成績單。 

境外優秀科學技術人才

子女 

1.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分發「國民中學」入學函件。 

2.就讀學校成績單。 

退伍軍人 

1.軍官：國防部核准退伍證明文件。 

2.士官、士兵：各主管總司令部核准退伍證明文件。 

3.替代役：主管機關核准退役證明文件。 

4.因身心障礙免役或除役者：主管機關核准免役或除役證明文件。 

5.退伍日期在 115 年 8 月 29 日(含) 以前並檢具「退伍時間證明」文件

者，准以退伍軍人身分報名。 

註： 

一、身心障礙生、原住民生、僑生、蒙藏生、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境外優秀科學技術

人才子女及退伍軍人，若具有兩種以上特殊身分者，應自行擇一繳驗該項證明文件，審驗

合格後，以該身分為優待依據。 

二、所繳證明文件或特殊身分資格，經審查不符各升學優待辦法規定者，由本會改列一般生進

行分發，學生不得異議。 


